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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会  安全理事会 

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 第七十二年 

议程项目 5   

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 

其余被占领土的非法行动 

  

  2017年 3月 31 日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、大会主席和

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

 由于以色列继续其系统性的定居者殖民政策、种族隔离和族裔清洗，关于以

色列与巴勒斯坦国之间公正、全面和平的希望正在迅速暗淡下去。亟需国际社会

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，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，包括第 2334 

(2016)号决议。 

 以色列再一次尖厉驳斥了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政治前景的努力，继续毫无悔意

地拒绝和平，肆无忌惮地继续推行其非法计划，再次宣布将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

上建造更多的非法定居点。事实上，以色列所谓的“安全内阁”2017 年 3 月 30

日的公告不同于其以往关于非法定居点的公告(在现有定居点上建造)；这次的公

告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非法定居点——就在巴勒斯坦的心脏地带，其目的是安抚

非法定居点“Amona”的极端主义定居者。 

 据以色列非政府组织“立刻实现和平”称，2017 年 3 月 30 日的决定含有被

占领西岸的非法定居点的三项重大推进。其中包括：“在西岸纵深地带建立一个

新的定居点，而且是1991年以来的第一次；公布关于近2 000个住房单元的标书；

宣布近 1 000 德南的‘公共土地’或称‘国家土地’，从而可‘追认’三个前沿定

居点‘Palgei Maim’、‘Givat Haroeh’和‘Adei Ad’的‘合法性’，这三个定居

点全部深入西岸，位于拉马拉以北。”这些最新公告不仅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2334 

(2016)号决议，还严重违反了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，特别是第 49 条和第 33 条；并

且也是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》所规定的“战争罪”。《罗马规约》规定，占领

国不得将本国部分人口直接或间接迁移到其占领的领土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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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显然，以色列通过其持续的行动和政策表明，以色列毫不隐讳地公然无视世

界舆论或国际法，因为它继续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

扩大并建造非法定居点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 Hanan Ashrawi 指出，

这一最新公告证明，以色列右翼亲定居者政府在总理本雅明·内塔尼亚胡的领导

下，“更致力于满足其非法定居者的愿望，而不是遵守稳定和公正和平的要求”。 

 巴勒斯坦领导层强烈谴责以色列最近的这则公告，这是在秘书长根据安全理

事会第 2334(2016)号决议提交报告后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发布的。秘书长报告是

由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、秘书长个人代表尼古拉·姆拉德诺夫 2017 年 3 月

24 日在向安理会作口头通报时提交的。该报告除其他外明确指出，尽管安全理事

会第 2334(2016)号决议第 2 段“再次要求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

耶路撒冷立即完全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”，但以色列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在这

方面采取任何这样的步骤。该报告指出，相反，自第 2334(2016)号决议通过以来，

与建造和扩大定居点有关的声明、公告及决定显著增加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欢迎 2017

年 3 月 31 日秘书长通过其发言人作出的再次确认，重申他报告中的结论，再次

指出非法定居点是和平的障碍，并表示，他“谴责所有像当前这样威胁和平、破

坏两国解决方案的单方面行动”。 

 在安全理事会第 2334(2016)号决议通过后，以色列肆无忌惮的行动继续发生

并蓄意升级，加剧了紧张局势，并有可能进一步破坏当地的脆弱局势。国际社会

不应再停留在谴责以色列非法殖民做法或对之表示愤慨的层面上了；需要采取紧

急、具体的行动。国际社会绝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毫无后果地凌驾于法律之上。

占领国 50 年来一直得以维持其对一整个民族的占领和征服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

国际社会尚未采取必要的行动制止以色列的罪行。 

 因此，我们呼吁立即对以色列违反第 2334(2016)号决议等违规行为采取行动

并贯彻落实。现在，国际社会成员应该作出选择——是追求和平与正义，还是允

许以色列更多的单方面非法行动——后者只会进一步破坏稳定，造成流血。世界

早就应该挺身直面占领国，要求其停止残暴的军事占领，不要再公然无视巴勒斯

坦人民的人权及其土地，而让他们作为自由人民生活在自己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

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。 

 在本函之前，我们已就构成巴勒斯坦国领土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

坦被占领土上的持续危机发出 607 封信。这些信从 2000 年 9 月 29 日(A/55/432-S/ 

2000/921)至 2017 年 3 月 23 日(A/ES-10/747-S/2017/251)陆续发出，是对占领国以

色列自 2000 年 9 月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民持续犯下的罪行的基本记录。占领国以

色列必须为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所有这些战争罪行、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系

统侵犯人权行为负责，犯罪者必须绳之以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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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

分发为荷。 

 

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

大使 

里亚德·曼苏尔(签名) 

 


